
支票业务服务协议

（2020 版）

甲方（全称）：

账 号：

乙 方： 支行 ( 分理处)

为有效控制支付结算风险，保障客户和银行资金安全，明确双方

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双方业务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甲方与乙

方就以下相关事项达成协议。

第一条 甲方应当依法使用支票。签发空头支票（包括存款余额

不足和与预留印鉴不符）的，乙方有权依法向相关金融监管机关报告，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不利后果由甲方承担。

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和不利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乙方对

甲方采取业务限制；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空头支票

行政处罚信息录入金融信息基础数据库（录入甲方的企业征信报告）。

第二条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应做好存款账户资金管理，签发支票前应确认账户余

额充足，签发金额不得超过其在乙方开立账户中实有的存款金额，禁

止签发空头支票。

（二）甲方预留银行签章是乙方审核支票付款的依据，甲方不得

签发与其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

（三）出现存款余额不足或印鉴不符等情形退票时，甲方应积极

配合乙方核实退票和退票后付款等相关情况。甲方不配合乙方核实情



况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甲方为支票出票人，如出现存款余额不足或印鉴不符等情形退

票时，应尽快联系收款人，妥善处理退票后的票款支付事宜，并在退

票后 10个工作日内将是否支付票款（已支付的，说明付款的时间、

金额、形式）、收款人是否有异议或延迟付款协商情况以及其他与退

票有关需要说明的事项，以书面形式反馈乙方，同时提供必要证明材

料。逾期不提供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2.甲方为支票收款人，如遇出票人存款余额不足或印鉴不符等情

形退票时，应在退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出票人是否支付票款（已

支付的，说明付款的时间、金额、形式）、是否有异议或者是否就延

迟付款达成一致等情况，书面形式反馈乙方。逾期不提供的，视为甲

方“无异议”。

（四）甲方签发存款余额不足、与其预留签章不符支票的，相关

金融监管机关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甲方将被处以票面金额 5%但不

低于 1000 元的行政罚款。

（五）甲方存在以下情形，乙方有权限制向甲方出售支票凭证的

数量，单次出售数量不超过 25 张，且已出售支票凭证使用完毕后，

甲方方可再次向乙方申请购买：

1.基本存款账户开户时间不满 3 个月，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权力

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政协机关和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等（不包含其下属的各类企事业单位）除外；

2.最近 12 个月（自然月，下同），在本银行发生签发空头支票行

为不超过 3次（含 3次，同一出票日签发多张空头支票的，合并认定

为 1次）；

3.最近 12 个月，甲方因签发空头支票受到行政处罚，罚款已经

缴清的；



4.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企业，或者甲方法定

代表人本人因签发空头支票受到行政处罚且尚未缴清罚款；

5.甲方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

（六）甲方存在以下情形，乙方有权停止向甲方出售支票凭证：

1.最近 12 个月,甲方在乙方发生签发空头支票行为超过 3 次（不

含 3次，同一出票日签发多张空头支票的，合并认定为 1 次）；

2.甲方因签发空头支票受到行政处罚且逾期未缴清罚款的；

3.甲方被列入金融监管机关通报的签发空头支票“黑名单”；

4.甲方存在拒不履行空头支票行政处罚，或者不接受、不反馈相

关法律文书等严重失信行为的；

5.甲方拒不配合乙方对空头支票相关情况进行核实的；

6.甲方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或被列入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严重失信行为的。

（七）甲方被乙方列入支票凭证停售名单时，应积极配合乙方将

未签发使用的支票凭证交回开户机构。甲方拒不配合的，乙方有权通

过行内业务系统处置上述票据，由此带来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乙方在本年度（自然年度）首次向甲方出售支票凭证前，

乙方将进行尽职调查，可以通过面谈、上门走访，查询签发空头支票

“黑名单”、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甲方开户资料、存款账户资金和交易记录等方式，全面了解甲方

的经营状况、支票违规记录、受到行政处罚及罚款缴纳情况等信息，

根据以上情况乙方有权确定单次出售支票凭证的数量。

（二）甲方在乙方账户的存款余额足以支付支票金额时，乙方应

当在见票当日足额付款。

（三）甲方签发空头支票、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乙



方应按照相关业务流程予以退票。

（四）乙方发现甲方账户余额不足可能导致空头支票情形发生时，

可联系甲方补足资金。

（五）甲方符合限售、停售支票凭证条件的，乙方有权采取限售、

停售支票凭证措施；情节严重的，乙方有权关闭甲方其他支付权限。

（六）甲方不再符合限售、停售支票凭证条件的，乙方应及时解

除限售、停售支票凭证措施及其他限制措施。

（七）乙方收到甲方作为支票收款人提交的对空头支票付款有异

议的书面函件时，应及时将情况反馈出票人开户行处理。

第四条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首先应由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可依法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解决。

第五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

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条 本协议于甲、乙双方签署后即时生效，自正式销户之日

起自动终止。

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甲方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乙方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